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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

总和。 2、财产关系：人们在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

费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经济内容的关系。 3、人身关系：因民

事主体的人格利益而发生的社会关系。 4、民法的基本原则

，(北京安通学校提供)是民法及其经济基础的本质和特征的

集中体现，是高度抽象的、最一般的民事行为规范和价值判

断准则。 5、自愿原则：法律确认民事主体得自由地基于其

意志去进行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 6、公平原则：民事主体

应依据社会公认的公平观念从事民事活动，以维持当事人之

间的利益均衡。 7、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

的，(北 京 安 通 学 校 提 供)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

、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

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 8、民事法律关系，是由民事法律规

范调整所形成的以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关

系。 9、财产法律关系：因财产的所有和财产的流转所形成

的、满足民事主体财产利益需要的民事法律关系。 10、人身

关系：与民事主体的人身不可分离、为满足民事主体的人身

利益所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 11、绝对法律关系：与权利人

相对应的义务人是权利人以外的一切不特定人的民事法律关

系。 12、相对法律关系：与权利人相对应的义务人是特定人

的民事法律关系。 13、物权关系：权利人可以直接支配物，

不需要义务人实施某种积极行为予以配合即可行使并实现其



权利的民事法律关系。 14、债权关系：权利人必须由义务人

的一方行为相配合，才能行使和实现其权利的民事法律关系

。 15、自然人：是基于出生而取得民事主体资格的人。 16、

监护：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

进行监督和保护的一种民事法律制度。 17、宣告失踪：自然

人离开自己的住所，下落不明达到法定期限，经利害关系人

申请，由人民法院宣告其为失踪人的法律制度。 18、宣告死

亡：自然人离开自己的住所，下落不明达到法定期限，经利

害关系人申请，由人民法院宣告其死亡的法律制度。 19、个

体工商户：自然人在法律(北京安通学校提供)允许的范围内

，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 20、农村承包经营

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

承包合同规定从事商品经营的。 21、个人合伙：两个以上的

自然人按(北京安通学校提供)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

、技术等共同经营，共同劳动。 22、退伙：合伙人与其他合

伙人脱离合伙关系，丧失合伙人资格的行为。 23、入伙：合

伙成立后，第三人加入合伙并取得合伙人资格的行为。 24、

法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

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 25、社团法人：以人的组合

作为法人成立基础的私法人。 26、财团法人：以一定的财产

的设定作为成立基础的私法人。 27、企业法人：以从事生产

、流通、科技等活动为内容，以获取盈利和增加积累、创造

社会财富为目的的营利性社会经济组织。 28、机关法人：依

法享有国家赋予的行政权力，并因行使职权的需要而享有相

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国家机关。 29、事业单

位法人：为了社会公益事业目的，由国家机关或者其他组织



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新闻

等公益事业的单位。 30、社团法人：自然人或法人自愿组成

，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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